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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9/2021_2022__E5_B8_90_E7

_B0_BF_E5_87_AD_E8_c46_79633.htm 帐簿设立 (一)从事生产

、经营的纳税人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规

定设置总帐、明细帐、日记帐以及其他辅助性帐簿，其中总

帐、日记帐必须采用订本式。 生产经营规模小又确无建帐能

力的个体工商业户，可以聘请注册会计师或者经主管国家税

务机关认可的财会人员代为建帐和办理帐务；聘请注册会计

师或者经主管国家税务机关认可的财会人员有实际困难的，

经县(市)以上国家税务局批准，可以按照国家税务机关的规

定，建立收支凭证粘贴簿、进货销货登记簿等扣缴义务人应

当自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十日内

，按照所代扣、代收的税种，分别设置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

税款帐簿。 (二)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采用电子计算机记帐的

，对于会计制度健全，能够通过电子计算机正确、完整计算

其收入、所得的，其电子计算机储存和输出的会计记录，可

视同会计帐簿，但应按期打印成书面记录并完整保存；对于

会计制度不健全，不能通过电子计算机正确、完整反映其收

入、所得的，应当建立总帐和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、代收代

缴税款有关的其他帐簿。 (三)从事生产、经营的纳税人应当

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件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其财务、会计制度

或者财务、会计处理办法报送主管国家税务机关备案。纳税

人、扣缴义务人采用计算机记帐的，应当在使用前将其记帐

软件、程序和使用说明书及有关资料报送主管国家税务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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